
最新散文读后感(实用8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散文读后感篇一

不太喜欢徐志摩，因为他太过多情。男人多情总是不太好，
不管是真情，还是实意，受伤的多为女人，而女人多情受伤
的还是多为女人。因徐志摩的多情，苦了张幼仪，因徐志摩
的多情，苦了陆小曼，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赢得爱人的怀抱，
他这一生，也在多情中完结了。

我读他的诗歌有限，读他的散文就更少了，上一周读了两篇
他的散文，只觉得这样一个人，不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散文
创作，都带着志摩似的浪漫和多情。不愧是天才的诗人，新
手捏来的东西也并不显生硬和牵强，难怪文章后评中写道：
在别人的委托下，于十分紧迫的`时间内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在
是难得！且他那篇作品是在泰戈尔来华时做的，本身委托者
就有着要他写出恭迎泰戈尔的意思，可他只轻轻在篇末点了
一下，就出了无限深意，看似平淡，实则深情，需细细感受。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张爱玲的散文的。没办法，从她的小说到
她的散文，无处不透着世俗的真实。而徐志摩太过飘渺了，
我想一个男人这样的性格终究不适合。像柳三变，像秦少游，
是对柔情女人的折磨。我还记得他的一首诗《沙扬娜拉》，
真是无处不留情，又让人怪罪不得，因为他所体现的情那样
直接，那样的不猥亵，又让人怎么生得起气来呢？仿佛爱一
个人真的是理直气壮的事情，除了当事的两个人，其他人都
是旁观者，而你又无法否认似的。



多情总是苦

苍茫人生路

到处都逶迤

我去他不留。

散文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篇借景抒怀的散文。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从这开头就能够读出作者心绪不
定，为外面的事情所烦恼，可能就会想方设法去发泄。“忽
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
心境吧。”那就去赏月光下的荷塘。在那你就会发现一切。

在第三段里“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
自我，到了另一世界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
都能够想，什么都能够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从那里
能够读出作者渴望一片宁静的吵杂而复杂的世界，渴望一片
言行自由自在的天地。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四段写荷塘，“曲曲折折的荷塘上头，
弥望的是干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
裙。”文中用了比喻和拟人的词突出了视角上的曲线美，把
叶子比作舞女的裙，让人联想到少女的翩翩起舞。“微风过
处，吹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有着渺茫的歌声似
的。”这句话一开始读时觉得感官上有些矛盾，不合常理，
缕缕清香本是嗅觉闻出来的，然而后面却说仿佛高楼上有着
渺茫的歌声，歌声是听出来的，怎样会有呢，这也许就是文
学艺术写作的艺术手法吧，把不一样种类的.感官功能沟通融
合在一齐，微风过处，远处时隐时现的歌声也和在荷花的香
味了，一齐让人神魂缥缈，有着仙境般的感觉！“叶子底下



是哗哗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
致了。”充分发挥了朱自清的想象力，因见叶子极美的风致，
虽然叶遮住了荷塘，但仍能感受到底下的那动听的流水声，
因有流水的滋养，荷塘才会开得旺盛。这段文章中有静态有
动态，动静皆宜，把整个荷塘的景由静态写成动态，给人留
下极美至神韵的景象！让你回味无穷！

整篇文章能读出作者渴望美，并经过文字构建了心中的美！

散文读后感篇三

今日上了《散步》这篇文章，我深感触动那是怎样的一篇文
章呀，读起来是那么亲切、温馨，通篇充满着丝丝蜜语浓浓
亲情：母亲的慈祥，作者的孝顺，妻子的贤惠，还有那个胖
胖的小家伙儿，更是聪明可爱。

我反复读着，文中初春的新绿、树上的嫩芽、转季的冬水；
异常是那菜花、桑树和鱼塘，那山水画般的江南春色在眼前
明朗清晰起来。不由得陷入沉思，想起一些往事。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姐姐也顾着学习，可是
哥哥只要有时间就会带我漫步在林间小道中，他会捉一些小
昆虫吓我。有一次，哥哥问我河水为什么朝那个方向流，我
不明白，哥哥就带我往上走，走啊走，我最终看出来了，水
来的方向地势高，我高兴得说：“哥，这边地高，那边地低。
”哥哥牵起我的手说：“是的，我们有一句古话就叫人往高
处走，水往低处流。做人要是不努力、不奋斗就会像这河水
一样只能往下流了。”长大后，在学习、生活中每遇到困难
就想起哥哥的教导和温情，就有了无限力量。只是此刻哥哥
已经出国留学了，一年也只能见到一次…。

“我蹲下来，背起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好像
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只要有亲情在，
只要多尽一些职责，我们的生命就是幸福的，生活就是完美



的。亲情是多么珍贵，让我们把爱一棒一棒的传递下去吧！

散文读后感篇四

我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郊外踏青，是一桩心跳的事，多早
就筹备，起个大早，排成队伍，擎着校旗，鼓乐前导，事后
下星期还得作一篇《远足记》，才算功德圆满。旅行一次是
如此的庄严！我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内，八十多岁，
没有逛过一次西湖，最后总算去了一次，但是自己不能行走，
抬到了西湖，就没有再回来——葬在湖边山上。

出门要带行李，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
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要捆得紧，要捆得俏，要四四方方，
要见棱见角，与稀松露馅的大包袱要迥异其趣，这已经就不
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关卡上偏有好奇人
要打开看看，看完之后便很难得再复原。“乘兴而来，兴尽
而返。”很多人在打完铺盖卷儿之后就觉得游兴已尽了。在
某些国度里，旅行是不需要携带铺盖的，好像凡是有床的地
方就有被褥，有被褥的地方就有随时洗换的被单，——旅客
可以无牵无挂，不必像蜗牛似的顶着安身的家伙走路。

携带铺盖究竟还容易办得到，但是没听说过带着床旅行的，
天下的床很少没有臭虫设备的。我很怀疑一个人于整夜输血
之后，第二天还有多少精神游山逛水。我有一个朋友发明了
一种服装，按着他的头躯四肢的尺寸做了一件天衣无缝的睡
衣，人钻在睡衣里面，只留眼前两个窟窿，和外界完全隔绝，
——只是那样子有些像是kkk，夜晚出来曾经几乎吓死一个人！

原始的交通工具，并不足为旅客之苦。我觉得“滑竿”“架
子车”都比飞机有趣。“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那是神仙
生涯。在尘世旅行，还是以脚能着地为原则。我们要看朵朵
的白云，但并不想在云隙里钻出钻进；我们要“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并不想把世界缩小成假山石一
般玩物似的来欣赏。我惋惜米尔顿所称述的中土有“挂帆之



车”尚不曾坐过。交通工具之原始不是病，病在于舟车之不
易得，车夫舟子之不易缠，“衣帽自看”固不待言，还要提
防青纱帐起。刘伶“死便埋我”，也不是准备横死。

旅行虽然夹杂着苦恼，究竟有很大的乐趣在。旅行是一种逃
避，——逃避人间的丑恶。“大隐藏人海，”我们不是大隐，
在人海里藏不住。岂但人海里安不得身？在家园也不容易遁
迹。成年的圈在四合房里，不必仰屋就要兴叹；成年的看着
家里的那一张脸，不必牛衣也要对泣。家里面所能看见的那
一块青天，只有那么一大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风明月，
在家里都不能充分享用，要放风筝需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
要看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走在街上，熙熙攘攘，
磕头碰脑的不是人面兽，就是可怜虫。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虽无勇气披发入山，至少为什么不带
着一把牙刷捆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在旅行中，少不了风
吹雨打，然后倦飞知还，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变成为暂时可以容忍的了。下
次忍耐不住的时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的折腾几回，这
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旅行中没有不感觉枯寂的，枯寂也是一种趣味。哈兹利
特hazlitt主张在旅行的时候不要伴侣，因为：“如果你说路
那边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如果你指
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你的伴侣也许是近视的，还得戴上眼镜
看。”一个不合意的伴侣，当然是累赘。但是人是一个奇怪
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人陪着嫌闷。耳边嘈杂怕吵，整
天咕嘟着嘴又怕口臭。

旅行是享受清福的时候，但是也还想拉上个伴。只有神仙和
野兽才受得住孤独。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
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亲
切的。到美国落矶山上旅行过的人告诉了我，在山上若是遇
见另一个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脱帽招呼，寒暄一两句。



还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习惯。大概是只有在旷野里我们才容易
感觉到人与人是属于一门一类的动物，平常的我们太注意人
与人的差别了。

散文读后感篇五

读刘墉的《刘墉励志散文集》，如纤纤细手拂过平息的琴弦，
心久久不能平静。

读刘墉的作品，就好像冬天靠着火炉，手里捧着一杯暖茶；
读刘墉的作品，就如同炎热的夏日经过雨的洗礼；读刘墉的
作品，就仿佛躺在草地上享受暖春的日光。

在他的世界里，他永远都是善解人意，他永远都是和风细雨，
他永远都是那么敏锐机智。他会抚慰你不平静的心，平息你
心中膨胀的怒火。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我倒觉得读刘
墉的作品却是灵魂的涤荡，心灵的重塑。

在刘墉的书中找不到李白的洒脱，也没有杜甫的沉郁，更没
有张爱玲的慵懒。它如同一位圣人，永远平静、豁达。

他告诉我，人要面对自己；

他告诉我，人要肯定自己；

他告诉我，人要挑战自己。

“我做到了，我终于不再懦弱，我终于不再浮躁，我终于能
够重新接受挑战！当我重新披上铠甲开始前进的时候，我知
道，属于我的‘经典时刻’，就要到了！”刘墉就是这样，
简单的话语，朴素的风格总给人无法预料的感动。

我其实很平凡，平凡的很像江海中的一滴水，大地上的一粒
尘埃；我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最简单的人，是善良的



人们给了我如此的——这是刘墉说的。

每个人都平凡，每个人都普通，可当我们跨过自己弱点这道
难关，拥有平和时，那就变得特别，就像刘墉。——这是我
说的。

散文读后感篇六

散文是一种作者写自己经历见闻中的真情实感、自由灵活的
文学体裁。读了散文之后你有哪些感想呢？本文是小编整理
的散文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散文读后感1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
法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
仍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即使是想象，十分却有八分的真挚，何来的不感人？让人不
由感叹，辛酸后的痛楚。

散文读后感2

前一段时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我读了一
本她早些时间出版的《成长的痕迹》。老师还真没选错书，
这本书确实让我深有感触。

读完席慕容的前几篇散文，我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对亲人的思
念。她前几篇散文写的是对从前的记忆，都写出了自己对远
在他乡的母亲的思念和对已故奶奶的不舍。作者用一些很短
小的事通过细致的描写把那份感人的亲情充分、实在地呈现
了出来，她那份对亲人无比的真诚打动了我。这不禁让我想
到我自己的母亲，在家里她是在怎样地关心着我、无时无刻
地牵挂着我呢？想到这儿，我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突然
振奋起了精神，就像为了我自己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失望，
我要幸福快乐地活过每一天！用成绩回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越往后，对青春对时光的不舍就越多，深奥的哲理体现得也
就越多。有一篇名叫《荷花七则》的散文，作者就通过她开
画展后发生的一件事表达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她的一位朋
友看完她的画，十分羡慕她的生活。可席慕容的微笑消失了！
要知道，完成一副画是需要多少心血多少时间去完成的，哪
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与生俱来的呢？席慕容当时的感悟真让我
的心灵受到一次洗涤，她的用词十分自然、恰当，每一个字
都沉重地抨击了我以及每个人心灵中的那些“邪念”。“选
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并不后悔。我悲伤的只是，为什么很多



观众都喜欢把画家当作是一个天生异禀的天才，却不肯相信，
在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或潇洒可以换得来的。”每
读完这篇文章，那颗浮躁的心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平静。

读完整本书，我的心变得更坚强和明澈了，觉得自己成长了
许多！这本书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呀！

散文读后感3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散文。特
别喜欢她写的亲情，抒情、真切、含蓄，并为之深深感动。
《目送》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长，目送父亲的远去。

古人云：四十不惑。人过四十后，经历过许多次的生老病死
的场面，再读《目送》这类亲情散文，感悟很多，特别是
《目送》中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
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人在生命的路途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平静中透
露着的哀痛，让人不甘又无奈。永远记得儿子在第一次拿到
学习成绩单时的情景，手拿奖状，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我地
样子，那时的我就是他的天；大学四年，每次打电话时，即
便是在脚骨折卧床时，他的声音是欢快的语调，第一句话永
远都是“妈妈，我很好！”我很感谢儿子的孝顺，但心里也
明白，儿子长大了，能自己担待所有的伤痛，对父母的依恋
会越来越少，每每想到这，那种酸楚而又心存喜悦的无奈，
瞬间会填满我整个胸膛。

读《目送》会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送父亲走时的那种撕心裂肺
的哀痛，也会想到了每次回家看母亲时，母亲那欢愉的目光
和不停叨唠的话语。世间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后还是沉
寂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目送》所描写的都是人们所经历
的，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读《目送》总有想流泪的感觉，



为逝去的或正在远去的亲情，挽留不住的是匆匆的生命脚步，
能留下的就是记忆；读《目送》懂得了对于生命，最好的态
度不是挽留，而是珍惜；读《目送》有些更深的感悟：再多
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
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散文读后感篇七

林清玄，1953生，笔名秦情，林漓、林大悲等。读他的散文
文笔流畅清新，表现了醇厚、浪漫的情感，在平易中有着感
人的力量。而他的散文又带着些禅学的味道，看破俗世。

《无关风月》的布袋莲。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顽强。放羊的
中年汉子的羊虽然将榕树叶和布袋莲吃得一干二净。可来年
的春天，这生命意然又新生了！我喜欢：“当然，伤口的旧
痕是不可能完全复合的，被吃掉的布袋莲也不可能重生，不
能复合不表示不能痊愈，不能重生不表示不能新生，任何情
感与岁月的挫败，总有可以排解的办法吧！逝去的岁月一去
不复返，哭泣的时间，一日又可能悄悄溜走。为丢失的哭泣，
不如珍惜眼前的。

时间，人类最热门的话题。《一只鸟又飞走了》以一个孩子
的戏话，感悟时间的可贵。令我感概万分的是：“我每次想
到时间宝贵，就会想起这件往事，生命里的每一秒都是一只
宝贵的鸟，它不断地张开翅膀飞去，仿佛天上鹭鸶成行。”
时间像鸟儿为谁停留，独属于谁。

《更恒久的价值》时代，一个创新的时代，更多的青年去追
求时尚，不再珍惜过去的更朴实的东西，就这样被我们遗忘
在角落。这世界虽然浮华短暂，但只要我们愿意坚持一些更
恒久的价值，就会发现还是有许多事物愈久愈醇，愈陈愈香。
如果我们细细发现，老人有许多旧东西是不愿意丢掉的，每
一件物品中可能藏着故事或是还可以用，就算堆得满房子是，



也不肯丢掉一件。

《喜悦的香》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挫折，这是一个人成长的
过程。含笑，一种春天开的花，含苞花最香。它的花期很长，
为人带来笑意。如果我们遇到了挫折，请像含笑一样，微笑
面对。正如“愿我们也可以像含笑花，一年四季都带着微笑
面对世界。”

林清玄一个用一生看人生，俗世的男子。他看破人生，感悟
人生。

林清玄，禅学与散文的顶锋人物！

散文读后感篇八

冯骥才这位作家我早已熟知，记得小学那会儿曾学习过《俗
世奇人》中的一篇文章，从此便迷上了冯老的著作。而冯老
的散文作品我还未曾读过，所以趁着这个暑假，买来他的
《万物生灵》细细品读一番，与冯老一起做一个真正热爱生
活的人。

一个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生活的人，但在读过《万物有灵》之
后，才会发现冯老对生活的热爱更加细腻，更能涤荡人心。
好的文字体现或许就是书中的某个片段，某个角色，某处情
景勾起你美好的回忆，且在你的记忆里深深定格。哪怕它只
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或事，比如书中的《捅马蜂窝》。对
于一些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有经历过，我虽不是在乡
下长大，却也干过捅马蜂窝的事。

回想起那天下午，我和父亲发现老家大门上有个马蜂窝，进
门的时候，就会蜇人。于是，父亲拿起一根棍子，准备捅掉
它们。我当时既害怕又兴奋，毕竟是第一次捅马蜂窝，父亲
在屋里，我在屋外离得远远地看。父亲一捅，马上关上门，
马蜂成群地在空中飞着。忽然，一只马蜂在我身上飞来飞去，



我吓得要命，便跑了好几里路躲开它们，不过还是被蜇了，
回来时，马蜂早已散去。而作者童年捅了马蜂窝，使作者似
乎有一层罪孽感压在心上，暗下决心，不再做伤害他人之事，
给予我们热爱生活的前提是能善待万物的启示。

每回想起这事，我便感触良多，不禁感叹这书中美而又奇的
语言风格，既能勾起人的回忆，阅读时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可以亲眼看他描写小植物在微风中摇曳，活泼的动物在你身
边蹦跳，将我们引领入大自然中，看花开，看水流，望鸟飞，
听虫鸣。我们被书中美妙的文字所打动，被这些自然界的神
奇所征服，处处也都体现冯老对生活的热爱和细腻。孩子们
跟着冯骥才的文字，可亲近自然界万物生灵，更加细腻地去
发现生活中的美，建立起热爱生活的心灵天地。于我而言，
我觉得这便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细细回味，慢慢品咂，感受冯老付诸真情的文字。原来在大
自然和生活中处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只是不曾入心地去感
受罢了，做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他是幸福的，也是足够
幸运的。


